
 

主要内容： 

●今年我国外贸整体实现了“开门红” 

●中国出口企业如何应对欧盟加速落地的新规 

●前两月全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95.4% 

●中国就美国《通胀削减法》补贴措施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 

●2023 年 1-12 月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 

●纺织品贸易摩擦呈现新特点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

告(涉及水性内墙涂料) 

 

今年我国外贸整体实现了“开门红” 

今年我国外贸整体实现了“开门红”。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前

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8.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

出口同比增长 10.3%。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 15%，深圳港集装箱吞吐

量增长达 23.5%。今年外贸的开局表现，超出了市场预期，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需求走弱，国际

贸易与投资增长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的背景下，

我国出口增速重回“两位数”，充分反映了我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彰显了我国

经济的强大韧性。 

外贸回稳向好，不仅表现为规模稳中有增，更体现为质量优中有升。从经营

主体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业绩均有所增长，活力进一步恢复。作为我

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民营企业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 3.61万亿元，增长 17.7%。

从产品价值看，出口商品正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电动汽车、文创产品、美妆等国

货潮牌在海外火爆出圈。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动力强劲，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出



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从市场布局看，贸易伙伴更加多元、稳定，与新兴市场贸

易关系更加紧密，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增长 9%，增速高于整体水平。得益于一系列推动产业升级和稳外贸政策措施，

我国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为外贸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外贸还面临一些困难和不确定

性，实现全年质升量稳目标，仍需付出艰苦努力。要在稳住外贸基本盘的基础上，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拓展中间品贸易，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不断

寻找新的增长点。这其中，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低碳产品是具有潜

力的贸易品类。同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助力企业减负降费、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等“政策大礼包”还需持续释放红利，从而进一步激发微观活力与跨境流动

活跃度。练好内功、持续增强自身实力，强化合作、创造更大回旋余地，优化环

境、提供更多贸易便利，我们定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好势头、掌握主动权。 

外贸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

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外贸质升量稳。”从年初发展势头看，

我国外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也释放出新的潜能。结合当前新情况、新变化，出

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形成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定能把好势头延续

到全年，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更有力支撑。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出口企业如何应对欧盟加速落地的新规 

今年的外贸企业，除了地缘政治和全球物流等相关不确定性风险，还需要更

多关注已经来临并将来得更加猛烈的环保合规挑战。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

说，这将成为入围、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基本门槛。 

各个国家的环保税都不一样，不同产品类别的环保要求也不一样，对于塑料、

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要求非常多。这两年将会有更多欧盟成员国陆续出台并加速

落地相关的政策，最直接的表现是对欧盟市场销售的产品包括进口到欧盟的产品

依据 EPR缴纳相关费用。EPR（生产者责任延伸）税费是基于“污染者付费”原

则，要求生产者对销售到相应国家的商品进行管理和回收处置，旨在预防和减少

商品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对欧盟而言，减碳政策是致力于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因此在涉及后端回

收的终端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之外，欧盟还于 2022年针对产品前端出台了

ESPR（Eco-design for Sustainable Products Regulation），即《可持续产品

生态设计法规》，今年一季度新的相关指令也会生效，其中就要求包括纺织等传



统制造业在内的所有产品都需要提供欧盟数字产品护照（Digital Product 

Passports，DPP），并满足产品利用一定比例的同体回收材料等硬性规定。 

欧美市场则是中国企业建设品牌和创新升级不容忽视的主战场。为此，企业

一方面会用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去覆盖新兴市场的新增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利用

跨境电商继续挖掘欧美市场。 

除了 EPR，大量中国外贸制造商也将面临前端的 ESPR挑战，这意味着除了

要出具碳足迹报告或欧盟数字产品护照，还要更多利用同体回收材料，即利用从

同类产品中回收来的再生材料进行生产，这将对设计和生产工艺提出新的要求。

循环经济将成为接下来的“风口”。除了欧美市场，中国市场也在瞄准循环经济

加大力度。日前，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提出加快制定修订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等要求。与此同

时，按计划联合国塑料公约有望在今年达成，塑料涉及所有的消费品行业，是人

人都会用的东西，这需要中国加快搭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溯源和再生回收相关体

系，主动做好应对。 

来源：浙江贸促 

 

前两月全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95.4% 

从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获悉：今年前两月，全国造船完工量 826 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95.4%，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2.5%；新承接船舶订单量 1520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64.4%，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0.7%。截至 2月底，我国手持船

舶订单量 14919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1.3%，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1.8%。 

前两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6.5%、69.5%和 56.1%。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就美国《通胀削减法》补贴措施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诉美《通胀削减法》补贴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为维护

中方新能源汽车企业利益和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公平竞争环境，3月 26日，中

国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称，美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环保”为名，出台

《通胀削减法》及其实施细则，以使用美国等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针对

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补贴政策，将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排除在外，扭曲



了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违反了世贸组织国民

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规则，中方坚决反对。 

来源：商务部网站 

 

2023 年 1-12 月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上海新能源汽车方面，2023年 1-12 月上海新能源汽车进口额为 13.62亿

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75%。排名前二位的进口来源地分别为德国和斯洛伐克，

占比分别为 39.89%和 21.73%。1-12月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出口额为 172.22亿

美元，出口增长率 12月呈回复趋势，其中 12月出口额同比上升 21.50%。排名

前二位的出口目的地分别为比利时和英国，分别占比为 18.65%和 18.37%。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纺织品贸易摩擦呈现新特点 

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分析，去年，国外针对纺织服装产品发起的贸易救

济调查案件呈现出诸多新特点。首先，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有所增长，发展中

国家为主要发起国。2023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所遭受的贸易救济调查总体案件

数量达 22起，同比增长 29%。其中反倾销 8 起，同比下降 27%；反补贴 1起，同

比增长 100%；保障措施 7起，同比增长 75%；反规避案件 6起，同比增长 500%。 

在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的指导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涉案企业的支持下，

2023年纺织商会成功组织召开 5场案件应诉协调会，涉及 8起案件，其中成功

组织 3起案件的行业无损害抗辩。 

今年纺织商会将继续围绕重点工作任务、聚焦贸易摩擦工作、扎实推进企业

服务，继续组织翻译重点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证措施法律法规，编写重点

国家案件应对指南，发布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上供企业查询；及时公布国

外纺织服装贸易救济案件的立案和裁决情况，组织案件应对工作，维护企业权益

和产业安全；开展贸易摩擦应对培训，帮助企业提升抗风险能力。 

来源：国际商报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

(涉及水性内墙涂料) 



 

为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

可条例》有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对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等产品实施强

制性产品认证（以下称 CCC 认证）管理，对低压元器件恢复 CCC 认证第三

方评价方式。其中，建材产品大类涉及水性内墙涂料。 

2025 年 7 月 1 日起，列入 CCC 认证目录的商用燃气燃烧器具、阻燃电

线电缆、电子坐便器、可燃气体探测报警产品、水性内墙涂料，应当经过

CCC 认证并标注 CCC 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

动中使用。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指定认证机构开始受理 CCC 认证委托，涉及的认

证工作由现已具备相应产品种类指定业务范围的认证机构承担，实验室将

另行指定。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